
缓考手续办理工作流程：

备注：1、缓考手续必须在期末考试前办理。

2、办理了缓考手续的学生，必须参加次学期的补考，否则，算放弃考试机会。

学生提交缓考申请（手写），并向所在

学院提交相关证明。

1. 因病缓考：提交医院的病例；

2. 因事缓考：提交不能到校的相关佐

证资料

二级学院教务员审核

签署《缓考申请审批表》，并

交回二级学院教务员

二级学院教务员交教务处综合科备案

教务处综合科在《教务网络

管理系统》上标注


